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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長任職資格獲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茲提述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1年5月28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行長及副行長市場化公開選聘結果及變更高級管理層成員。除另
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行於今日收到《中國銀保監會關於渤海銀行謝凱任職資格的批覆》及《中國銀保
監會關於渤海銀行靳超任職資格的批覆》。根據有關規定，中國銀保監會已核准謝
凱先生及靳超先生擔任本行副行長的任職資格，彼等自2021年7月30日起履職。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於獲得該核准後，李毅先生及吳思麒先生不再履行本行副行
長之職務。本行再次向李毅先生及吳思麒先生在任期內為本行所作出的貢獻致以
衷心謝意，並謹此歡迎謝凱先生及靳超先生於本行履新。

謝凱先生及靳超先生的簡歷請參閱該公告。

承董事會命
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伏安
董事長

中國‧天津
2021年8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伏安先生、屈宏志先生、李毅先
生及杜剛先生；非執行董事馮載麟先生、崔雪松先生、元微女士、葉柏壽先生、
胡愛民先生、張喜芳先生及張雲集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毛振華先生、遲國
泰先生、牟斌瑞先生、謝日康先生、汪韌先生及朱寧先生。


